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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為建立本系與校外之產學合作模式，落實專業實習制度，以提昇學生專業技能，為

企業、法人或政府 (以下簡稱實習機構)所需之人才，特訂定本系學生全職實習辦

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為辦理學生實習，由本系實習事務委員會推動辦理實習相關事務。 

第三條  本辦法所稱之全職實習，係指學生於在學中之學期期間，前往校外場域擔任全職工

作，並列入本系選修課程。 

第四條 全職實習課程之申請以大學日間部四年級學生為準，學生必須能於實習前完成校定

及系定必選修課程及修習總學分達 120學分以上始符合申請資格。 

第五條  全職實習課程應有學分數，惟實習一學分時數至多 80小時，單一學期不超過 720

小時（九學分），全學年實習總時數不得超過 1440小時為原則。 

第六條  本系全職實習期間如下： 

一、全職實習之上學期實習期間為每學年開學日至隔年 1月 31日止，下學期實習期

間為每年 2月 1日至畢業日止。 

二、確切實習期間視本系與實習機構雙方協調合宜時間為準，並明記於合約書中。 

第七條  全職實習實施方式為： 

一、學生遞出全職實習申請書，並納入候選名單。但申請全職實習者，須事先檢查能

符合第四條資格。 

二、實習職缺由本系教師向校外機構洽詢，並徵求實習機構意願書，公告供學生選

擇。全職實習場所應為依法設立或登記之合法機構，應符合勞動基準法、職業安

全衛生法以及其他相關法令之規定。並經本系實習事務委員會評估實習內容符合

本系之教育目標及畢業生核心能力項目後，始得作為本系學生之實習機構。 

三、本系整理實習機構之基本資料及評估後公告實習職缺訊息，由候選名單學生填記

志願，並由本系媒合實習機構與學生進行面談。 

四、學生獲實習單位通知錄取後，由本系辦理實習合約書之送審與簽訂，並由學生事

務處辦理保險相關事宜。實習合約書之範本以本校公版合約為準。 



五、申請實習學生之候選名單、實習機構之基本資料及評估表、職缺公告、面談及媒

合紀錄、實習合約書等資料需送實習事務委員會確認後存查。 

第八條  學生須依實習單位之規定出勤，實習期間由本系安排教師定期進行訪視，以了解學

生之實習適應及學習狀況。 

第九條 學生於實習結束後應繳交實習心得報告。實習期滿前二週，實習機構應填記實習成

績考核表，經實習機構主管複核後送交本系，由實習事務委員會確認後存查。學生

修習之全職實習課程於當學期實習期滿後，經本系及實習機構共同評核成績合格

者，始取得全部學分。 

第十條  若受災害、疫情或其他不可抗力之特殊情況影響，以致於學生無法於實地實習，可

建議協調實習機構改採其他替代方式（如線上教學、居家辦公或分流辦公並繳交實

習日誌、延後實習）。但如實務上無法用替代方式進行，個別學生基於學習需求仍

希望續留場所實習，需經實習事務委員會與實習單位評估實習課程的必要性、實習

學生之健康及實習場所環境安全等情形，得尊重學生意願繼續實習，但須經家長同

意並簽署同意書，方得繼續於實地實習。 

第十一條因實習機構（甲方）提出終止實習要求、學生（丙方）自願提前終止實習、學校

（乙方）評估實習場域有安全與健康風險且無法改採替代方式等終止合約事由，學

系與實習單位溝通後得提出終止實習，並簽訂大葉大學全職實習提前終止合約書。 

第十二條為保障學生權益，對符合因第十條所列受不可抗力之特殊情況影響，需終止實習致

使學生無法取得原訂學分者，經本系課程委員會議通過後得另開設其他實務相關課

程替代原實習課程。 

第十三條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